
解釋字號 釋字第650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97年10⽉31⽇

解釋爭點 81年修正之營所稅查核準則第36條之1第2項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財政部於中華⺠國八⼗⼀年⼀⽉⼗三⽇修正發布之營利事業

所得稅查核準則第三⼗六條之⼀第⼆項規定，公司之資⾦貸與股

東或任何他⼈未收取利息，或約定之利息偏低者，應按當年⼀⽉

⼀⽇所適⽤臺灣銀⾏之基本放款利率計算利息收入課稅。稽徵機

關據此得就公司資⾦貸與股東或他⼈⽽未收取利息等情形，逕予

設算利息收入，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。上開規定⽋缺所得稅法之

明確授權，增加納稅義務⼈法律所無之租稅義務，與憲法第⼗九

條規定之意旨不符，應⾃本解釋公布之⽇起失其效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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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憲法第⼗九條規定，⼈⺠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，係指國家課

⼈⺠以繳納稅捐之義務或給予⼈⺠減免稅捐之優惠時，應就租稅

主體、租稅客體、稅基、稅率等租稅構成要件，以法律或法律明

確授權之命令定之；如以法律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

時，其授權應符合具體明確之原則；若僅屬執⾏法律之細節性、

技術性次要事項，始得由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必要之規範，迭經

本院解釋在案（本院釋字第四四三號、第六⼆０號、第六⼆⼆

號、第六四０號解釋參照）。

　　六⼗六年⼀⽉三⼗⽇修正公布之所得稅法第⼆⼗四條第⼀項

規定：「營利事業所得之計算，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

本費⽤、損失及稅捐後之純益額為所得額。」所謂「收入總

額」，固包括利息收入在內，惟稽徵機關如就公司資⾦貸與股東

或他⼈⽽未約定利息等情形，設算實際上並未收取之利息，因已

涉及⼈⺠繳納稅捐之客體，應以法律或由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加

以訂定，⽅符租稅法律主義之要求。

　　財政部八⼗⼀年⼀⽉⼗三⽇修正發布之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

準則第三⼗六條之⼀規定：「公司組織之股東、董事、監察⼈代

收公司款項，不於相當期間照繳或挪⽤公司款項，應按當年⼀⽉

⼀⽇所適⽤臺灣銀⾏之基本放款利率計算利息收入課稅。公司之

資⾦貸與股東或任何他⼈未收取利息，或約定之利息偏低者，比

照前項規定辦理。」稽徵機關依本條第⼆項規定得就公司資⾦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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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股東或他⼈⽽未收取利息等情形，逕予設算利息收入，據以課

徵營利事業所得稅。惟上開查核準則之訂定，並無所得稅法之明

確授權；其第三⼗六條之⼀第⼆項擬制設算利息收入之規定，亦

⽋缺法律之依據，縱於實務上施⾏已久，或有助於增加國家財政

收入、減少稽徵成本，甚或有防杜租稅規避之效果，惟此⼀規定

擴張或擬制實際上並未收取之利息，涉及租稅客體之範圍，並非

稽徵機關執⾏所得稅法之技術性或細節性事項，顯已逾越所得稅

法之規定，增加納稅義務⼈法律所無之租稅義務，與憲法第⼗九

條規定之意旨不符，應⾃本解釋公布之⽇起失其效⼒。

　　所得稅法九⼗⼆年⼀⽉⼗五⽇修正公布時，於第八⼗條增訂

第五項：「稽徵機關對所得稅案件進⾏書⾯審核、查帳審核與其

他調查⽅式之辦法，及對影響所得額、應納稅額及稅額扣抵計算

項⽬之查核準則，由財政部定之。」明文授權財政部訂定查核準

則。惟依⾏政院函請立法院審議之所得稅法修正草案說明，增訂

第八⼗條第五項係「考量稽徵機關對於所得稅案件進⾏調查、審

核時，宜有⼀致之規範，財政部⽬前訂有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

報書查審要點、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⾯審核案件抽查辦法

及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等規定，惟尚乏法律授權依據，為達

課稅公平之⽬標，並為適應快速變遷之⼯商社會，該等要點、辦

法及準則之內容，勢須經常配合修正，為維持其機動性，宜以法

規命令之⽅式為之，⼜對綜合所得稅案件亦有訂定相關規定之必

要，爰基於⽬前及未來對所得稅案件進⾏調查、審核之需要，依

⾏政程序法第⼀百五⼗條第⼆項規定，增訂第五項授權財政部就

稽徵機關對所得稅案件進⾏調查及對影響所得額、應納稅額及稅

額扣抵計畫項⽬之查核訂定相關辦法及準則，俾資遵循。」可知

所得稅法第八⼗條第五項之增訂，雖已賦予訂定營利事業所得稅

查核準則之法源依據，其範圍包括「對影響所得額、應納稅額及

稅額扣抵計算項⽬」之查核，惟該項規定之⽬的，僅為授權稽徵

機關調查及審核所得稅申報是否真實，以促進納稅義務⼈之誠實

申報，並未明確授權財政部發布命令對營利事業逕予設算利息收

入。是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三⼗六條之⼀第⼆項有關設算

利息收入之規定，並未因所得稅法第八⼗條第五項之增訂，⽽取

得明確之授權依據，與租稅法律主義之要求仍有未符，併此指

明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⼤法官　賴英照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謝在全　徐璧湖　林⼦儀　許宗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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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許⽟秀　林錫堯　池啟明　李震⼭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蔡清遊   

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650抄本（解釋文、理由書、聲請書及附件）

聲請書/ 確定終
局裁判

德○股份有限公司釋憲聲請書

事實摘要 釋字第六五０號解釋事實摘要(⼤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) 
（⼀）聲請⼈於83年1⽉間與⽟０公司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，並
⽀付合約款。同年3⽉10⽇，雙⽅合意解除契約。⽟０公司簽發
⽀票，返還合約款，但屆期未兌現。此外，聲請⼈另出售股票給
德０公司，⾦額為五百五⼗三萬元三千三百五⼗元，德０公司以
⽀票⽀付之帳款，屆期亦未兌現。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在辦理
「86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作業」時，就上述兩筆未收款
項，依據財政部81年1⽉13⽇修正發布之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
則第36條之1第2項規定，設算聲請⼈應有利息收入，補徵其稅
額。聲請⼈不服，提起⾏政救濟，經最⾼⾏政法院以97年度判字
第393號判決上訴駁回確定。 
（⼆）聲請⼈認上開確定判決所適⽤之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
第36條之1第2項規定，⽋缺所得稅法之授權，違反憲法第19條
租稅法律主義之規定，聲請解釋。 

相關法令 憲法第19條(36.01.01)

司法院釋字第443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620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622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640號解釋

所得稅法第24條第1項（66年1⽉30⽇修正公布）
(66.01.30)

所得稅法第80條第5項（92年1⽉15⽇修正公布）
(92.01.15)

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36條之1第2項（81年1⽉
13⽇修正發布）(81.01.13)

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36條之1第2項（93年1⽉
2⽇修正發布）(93.01.02)

⾏政程序法第150條第2項(94.12.28)
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43000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42989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9&ldate=19470101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443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620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622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640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5935&ldate=19770130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5935&ldate=20030115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6027&ldate=19920113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6027&ldate=20040102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0632&ldate=20051228&lser=001



